
崇川生态环境局党组关于依法行政专项
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2年 2月 16日至 3月 16日，区

委巡察三组对南通市崇川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依法行政专项

巡察。2022 年 4 月 28日，巡察三组向南通市崇川生态环境

局反馈了巡察意见。根据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

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1.关于“法治学习教育不深入，对依法行政工作重视不

够”问题的整改

整改情况：（1）我局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力度，制

定了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及专题学习计划，目前已于

2022年 5月 9日开展了中心组集中研讨学习会，将习近平法

治思想纳入学习专题，并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环

保法等相关内容开展了专题研讨交流，更加深刻地把握习近

平法治思想内在要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进一步提高法治思

维和实际问题结合程度。①拓展普法宣传渠道。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相结合，多形式持续强化普法宣传，加大面向普通群

众的生态普法宣传内容和形式。增加曝光生态环境违法典型

案例频次，增强群众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认识。②开展基层一

线普法活动。在 5 月 22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宝钢集团

南通线材制品有限公司等多个点位开展现场宣教工作，深入

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扩大



了南通生物脸谱 APP的知晓度和使用率，进一步增强了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识。6月 2日，在秦灶街道玖玖广场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开展了“倡导清洁生活 共建美丽崇川”环保宣传

活动。③坚持“谁执法谁普法”。主动开展“送法进企”，

检查过程边执法边普法，执法过程中增强释法说理，在发现

企业环境管理问题的同时对涉及的相关法律进行讲解，理论

结合实际帮助企业吃透相关环保法规，提高企业法律意识。

在新噪声法出台后，及时发放了新噪声法宣贯小册子，开展

提醒式执法。④用好环保总监微信群。于 4 月 28 日，开展

了环保总监培训。以重点排污单位为普法重点，以企业环保

总监联系群为依托，多次组织环保总监围绕典型案例点评说

法、分享企业治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公众环保法律认

知。⑤印发了《崇川区生态志愿者进企普法主题活动方案》，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切实提高了生态环境

系统法制宣传力度、深度和广度，提升了社会大众的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

2.关于“个别行政权力事项处理不规范”问题的整改

整改情况：加强管理融合，规范统一相关行政权力事项

流程。积极对接崇川区行政审批局，就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备案等问题形成一致意见并形成书面文件，自 2022 年 6

月 1日起，崇川区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统一由崇川区

行政审批部门受理备案、两部门及时将生态环境条线、行政

审批条线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行政审批方面的要求



互相传达沟通。

3.关于“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未严格落实”问题的整改

整改情况：（1）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落实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已将 2020年两区合并时，原港闸区

没有及时公示的部分案件进行公示。将行政处罚的执法决

定信息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公开，接受社

会监督。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执法过程中全

程佩戴执法记录仪并联网录像，同时通过合法、恰当、有

效的文字等方式记录行政执法全过程，按规范归档保存，实

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2）优化内设机构法制审核职

能。将“配合市局做好法规法制等工作，牵头司法联动协调，

指导和监督环境保护依法行政工作”职能调整入办公室，调整

符合岗位要求的同志主持法制审核工作，进一步优化了法制

审核人员结构。（3）加强学习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对《关于

在生态环境系统推进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意见》进行深入学习，

按照文件要求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我局行政

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行为。（4）排查梳

理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关节点、薄弱点、风险点。三个执法科

室针对本身行政执法工作中的关节点、薄弱点、风险点进行

了排查，对执法人员与监管对象、与上级领导、与群众之间

的关节点，对执法创新、业务能力不足、企业帮扶不够的关



键点，对案件处罚流程节点把握、案卷制作规范、工作作风

的风险点进行了梳理交流，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规范执法

队伍。

4.关于“主动执法意识不强，工作成效有待加强”问题的

整改

整改情况：（1）提高执法能力，加强主动巡查。充分结

合大气专项执法检查、水专项执法检查、加油站专项执法检

查等检查活动，加大对辖区内企业巡查力度，主动发现环境

违法行为，对企业容易产生环境违法行为的生产关键点严格

执法，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严肃查处。四月至今，我局共

立案查处 49个案件，其中 38个违法行为为主动巡查发现，

主动巡查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占比达到 77%，主动发现环境违

法行为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2）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以污染防治攻坚考核、服务高质量发展考核为抓手，定向压

责、促进落实。2021年度，在市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考核中获

优秀等次。（3）持续开展大气专项执法检查，对产生挥发

性有机物工地未密闭废气处理设施未正常使用、易产生扬尘

物料未覆盖、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未正常使用等违法行为加

大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行为，从四月至今，我局共立案

查处 49个案件，其中 37个为涉气违法行为。落实污染天应

急管控。今年以来，共实施臭氧污染应急管控 50 天，二阶

段应急管控 134天，覆盖所有污染高值风险天，组织全区 246

家企业落实错峰生产。加强与各部门联防联控、削峰减排，



全力抢回 5天污染临界天。（4）提升环境网格化监管能力。

优化对街道网格环境监管考核体系。二季度考核将网格日常

开展的大气、水、固废巡查监管及初信初访情况纳入对街道

季度考核中。

5.关于“行政执法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不健全”问题的整改

整改情况：（1）加强舆情监测处置，印发《崇川生态环

境网络舆情闭环管理制度（试行）》。制定印发了《崇川生态

环境局局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崇川生态环境局办公会议

制度》、《崇川生态环境局公务接待实施细则》、《崇川生态环

境局请销假管理制度》、《崇川生态环境局财务管理规定》、

《崇川生态环境局印章使用管理规定》等多项管理制度，风

险防范能力及内部管理监督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加强

依法行政风险隐患排查。执法人员针对本身行政执法工作中

的关节点、薄弱点、风险点进行了排查，对执法人员与监管

对象、与上级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节点，对执法创新、业

务能力不足、企业帮扶不够的关键点，对案件处罚流程节点

把握、案卷制作规范、工作作风的风险点进行了梳理交流，

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水平，规范了执法队伍建设。

6.关于“机关作风建设不扎实”问题的整改

整改情况：（1）加强学习，通过党组书记上党课的方式，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等相关文件进行

学习，并集体观看了相关教育警示片，我局人员端正工作作

风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2）积极开展“机关作风建设提升



年”活动，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问题排查整改清单，

按时序推进整改任务。活动期间，部署开展了廉政档案填报

并移交市局纪检组，召开了作风整改会议，开展了“5.10思廉

日”活动，加强了廉政教育。召开了依法行政专题民主生活会，

原先落实议定事项和领导批示交办事项行动不坚决、反馈不

及时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在职责范围不明晰，没有领

导批示不肯抓不敢管的问题上主动向前，在疫情防控期间主

动担当，全力做好医废处置工作，获得区委书记的批示肯定。

（3）印发了《南通市崇川生态环境局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车辆使用采用申请制，对每辆公务用车使用安排专人管理调

度，进一步加强了对公务用车的管理，厉行节约，提高了工

作效率。印发了《崇川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

标志管理规定》，要求我局取得行政执法证件且直接面向执

法对象开展执法工作的在编在职人员在开展生态环境执法

检查时必须按规范穿着制式服装、佩戴标志，严肃仪容仪表

及执法风纪，通过规范着装，进一步加强了我局执法队伍建

设，树立和维护了我局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

7.关于“执法力量整合不够，执法手段创新不足”的整改

整改情况：（1）进一步强化“局队合一”。印发了《南通

市崇川生态环境局全员执法实施方案（试行）》，我局按照方

案要求，全局持证人员严格按照《南通市生态环境“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实施办法》开展执法检查，并且参与到水、气、

土、固废等专项执法行动中，围绕大气环境质量和群众信访



问题等重点热点，污防一科及信访科先试先行，积极参与夜

间、周末突击执法检查。全员执法方案的实施进一步融合了

全局执法人员积极参与一线执法工作，深化了我局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相关要求，形成了持续保持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2）加大科技执法力度。利用在

线监测、用电监控、视频管控、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加

大企业落实管控情况监管力度。通过无人机开展秸秆禁烧巡

查，开展堆场未覆盖检查，3月以来查立案处堆场未覆盖 10

件。实现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控联网，重点涉气企业涉气工

段视频监控联网，目前已有 150家企业按安装了视频监控并

联网，提高了非现场监管能力。

8.对“行政执法水平有待提高”的整改

整改情况：（1）强化执法培训。积极参与机动车检验机

构执法业务培训会，对机动车排放机构现场执法要点、弄虚

作假查处技巧和典型案例开展了深入学习。参与全省生态环

境执法业务培训，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典型案例、干扰自

动在线检测数据造假案例、强化数据研判联动等内容进行了

学习。组织开展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技术规范、检查注意

点及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在实际工作中将法律法规、业务知

识与日常执法相结合，提升了培训的实效性。（2）积极参与

综合执法行动。选派了五名一线执法人员参与春季大气专项

交叉执法检查，通过异地执法的方式，对通州区高值企业、

企业集群等重点对象开展执法检查，对被检查单位的环评验



收手续、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排污许可证和环境应

急预案等内容开展现场检查，通过异地执法，促进了交流学

习，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得到一定提升。

9.对“部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不规范”问题的整改

整改情况：（1）对巡察发现的存在问题的案卷进行了补

充完善。（2）严格落实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材料基准规定和环

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认定制度，严格执行《江苏省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裁量贾准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认定的意见》（通环办〔2021〕99号）文件要求，所

有处罚案件录入行政处罚电子平台，实现了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网上办理，办案过程网上留痕可追溯。（3）加强法制审核

及案卷审核工作。进一步优化法制审核人员结构，提高法制

审核水平。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案卷评查细

则要求进行案卷制作，加强案卷自查互查，减少了案卷中的

细节错误。

10.对“厚植为民情怀、提高执法水平”主题教育开展不

够深入问题”的整改

整改情况：（1）按要求开展主题考试和心得体会撰写。

组织全局人员开展主题考试，并按要求批改和订正，熟练掌

握考试内容。一线执法人员按要求每人撰写主题教育心得体

会，通过主题教育，执法人员进一步加强了服务意识，坚持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

急、帮群众所需，对待群众始终保持热情的服务态度。（2）



编制了“厚植为民情怀，提高执法水平”主题教育问题查摆

清单。从思想认识、执法能力、工作作风三个方面开展了问

题查摆和原因分析，制定了对应的整改措施，目前已对照问

题查摆清单问题开展问题整改工作，通过了区主题教育评估

验收。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

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55082271；

邮政信箱：南通市崇川区城港路 58 号 322 办公室；电子邮

箱：1151755324@qq.com。


